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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抚顺市 2024 年有序用电方案

为加强和规范有序用电管理，维护正常供用电秩序，确保电

网安全稳定运行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有序用电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1〕832 号）、《电力负荷管

理办法（2023 版）》（发改运行规〔2023〕1261 号）、《电力需

求侧管理办法（2023 版）》（发改运行规〔2023〕1283 号）、《辽

宁省电力负荷管理实施细则》（辽工信电力〔2024〕20 号）和《辽

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修订<2024 年有序用电方案>的通

知》（辽工信明电〔2024〕69 号），结合全市电力供需平衡预测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电力供应保障

工作部署，科学研判电力供需形势，主动应对电力供需矛盾，统

筹地区产业结构、用电特性、发电能力等因素，兜牢限电不拉闸、

限电不限民用底线，切实保障群众生活、城市运行和基本公共服

务用电。促进工商业用户节能减排，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

发展，安全、有序实施“两高”用户限电，着力推动绿色低碳高

质量发展。

二、有序用电工作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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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序用电方案编制原则

1.安全稳定。坚持“总量控制、结构优化”，供电紧张时期，

统筹电网运行安全、电力设备安全、供用电秩序稳定，将有序用

电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。

2.有保有限。坚持“先生活、后生产、有保有限”，优先保

障居民生活和涉及公众利益、国家安全的重要用户用电需求，首

先限制高耗能、高排放用户用电负荷，压减产能过剩行业用电和

不合理用电需求。

3.注重预防。坚持“科学调度、提前准备”，加强电力供需

平衡预测分析，及时发布电力供需预警信息，提前做好有序用电

各项准备，有效提升应急响应能力。

（二）有序用电实施原则

严格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，遵循安全稳定、有保有限、

注重预防的原则，按照先错峰、后避峰、再限电、最后拉闸的顺

序安排电力电量平衡，将有序用电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。

1.优先保障以下用电需求

（1）应急指挥和处置部门，主要党政军机关，广播、电视、

电信、交通、监狱、疫情防控等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用户。

（2）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矿井等停电将导致重大人身伤害或设

备严重损坏企业的保安负荷。

（3）重大社会活动场所、医院、金融机构、学校等关系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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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财产安全的用户。

（4）供水、供热、供能等基础设施用户。

（5）居民生活、排灌、化肥生产等农业生产用电。

（6）国家重点工程、军工企业。

2.重点限制以下用电需求

（1）违规建成或在建项目。

（2）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淘汰类、限制类企业。

（3）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家或地方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企

业。

（4）景观照明、亮化工程。

（5）其它高耗能、高排放企业。

三、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

（一）电网供应能力分析

截至目前，抚顺市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477.06 万千瓦，其中

火电为 284.65 万千瓦，水电为 131.08 万千瓦，光伏为 61.33 万

千瓦，预计 2024 年全市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28 万千瓦左右,2024

年底全市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到达 507.06 亿千瓦，计划新投运清原

抽蓄电站 4台机组，剩余其他为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项目。

（二）用电需求分析

2024 年是辽宁省振兴新突破关键一年，全市用电需求预计仍

将保持增长态势，同时 2024 年冬季可能出现极寒天气，网供电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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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稳步增长。预测全市电网网供最大用电负荷 162 万千瓦，同比

增长 5.2%。

（三）电力需求平衡情况分析预测

随着河北 220 千伏变电站改造、后安 220 千伏开关站新建投

运，抚顺主城区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，为沈白客专夏榆牵引站

正常供电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随着配网网架完善、配网技改工程的

实施，抚顺清原县、新宾县、抚顺县农网地区线路供电半径长、

低电压、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得到进一步改善，县域地区供电可

靠性得到了提升。但同时抚顺北部 220 千伏主网架薄弱、工农 220

千伏变电站供电方式薄弱、新宾县存在整县停电风险等电网薄弱

等问题依然存在。

四、负荷调控指标分配

（一）预警分级

根据辽宁省有序用电负荷调控指标分解，结合抚顺市电力负

荷预测情况，将 2024 年抚顺市有序用电预警等级划分为六个等

级:

Ⅰ级:电力缺口 44 万千瓦（按 25-30%考虑）；

Ⅱ级:电力缺口 36 万千瓦（按 20-25%考虑）；

Ⅲ级:电力缺口 29 万千瓦（按 15-20%考虑）；

Ⅳ级:电力缺口 22万千瓦（按 10-15%考虑）；

Ⅴ级:电力缺口 17 万千瓦（按 5-10%考虑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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Ⅵ级:电力缺口 9万千瓦（按 5%考虑）。

（二）调控指标

根据辽宁省有序用电负荷调控指标分解，结合抚顺市电力负

荷预测情况形成 2024 年抚顺市负荷调控指标分解表，作为确定抚

顺市有序用电措施启动级别和安排有序用电负荷调控措施的依据。

五、有序用电措施安排

有序用电措施，包括高峰时段用电负荷转移到其它时段的错

峰措施，高峰时段削减、中断或停止用电负荷的避峰措施和特定

时段限制某些用户的部分或全部用电需求的限电措施。

（一）重点工业用户有序用电措施

在全市启动Ⅴ级及其以下有序用电时，首先启动“两高”用

户有序用电，在“两高”客户负荷全部参与后，安排其他重点工

业用户加入有序用电措施中。

（二）其它工业用户有序用电措施

当全市启动实施Ⅰ级有序用电时，“两高”及其他重点工业

用户用电负荷全部限制到位之后仍存在电力电量平衡缺口，将对

其它工业用户实施有序用电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方案启动

按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知要求，全市启动有序用电措施。

（二）方案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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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知要求的我市的限制时段和限制

负荷，按照先错峰、后避峰、再限电的顺序和首先限制“两高”

用户用电负荷的原则，在保留“两高”用户必要的保安负荷和承

担居民供暖、供气等民生工程负荷的基础上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组织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科学制定有序用电执行计划，经市政府同

意后，下发实施有序用电的通知。

2.有序用电期间，国网抚顺供电公司按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或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部署，组织各供电分公司及客服中心对用

户实施、变更、取消有序用电措施前，履行告知义务。

3.有序用电执行用户接到有序用电通知后要立即响应，按照

通知要求做好有序用电准备，采取措施，确保本单位在限制时段

内将限制负荷落实到位。

4.有序用电期间，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分公司及客

服中心对有序用电执行用户实施监控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告之所

属县区及有关部门。

5.各县区、有关部门和各县区供电分公司及客服中心，密切

跟踪有序用电对用户的影响，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，避免发生

安全事故。

6.各县区、有关部门对有序用电执行用户实施督导检查，对

执行方案不力、擅自超限额用电的电力用户，要责令改正。情节

严重的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停止供电，所造成的相应损失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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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承担。

7.当接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终止执

行有序用电的通知后，国网抚顺供电公司应及时告知相关用户，

恢复正常生产秩序。

（三）情况统计

国网抚顺供电公司及各分公司应将有序用电影响的用户数、

用电负荷、用电量等信息，于当日有序用电结束 6小时内报同级

工业和信息化部门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等电力主管部门要加强

组织领导，充分认识有序用电工作的重大意义，组织做好本地区

有序用电工作。

（二）国网抚顺供电公司作为有序用电工作的重要实施主体，

要确保有序用电方案的有力执行，在配合市工信局安排有序用电

任务时，对同行业用户要公平公正。

（三）电力用户要严格执行有序用电方案，并制定非电保安

措施。重要用户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应急保安电源。

（四）对执行方案不力、擅自超额用电的电力用户，责令改

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可根据国家规定程序停止供电。

（五）对符合有序用电执行原则的新上或恢复用电以及用电

变更的电力用户，要及时纳入有序用电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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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序用电实施期间，电网企业应开展有序用电影响用

电负荷、用电量等相关统计工作，并及时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为更好地实施有序用电，按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通

知要求，将及时调整有序用电方案。

（二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在新的有序用电方案实施

前按本方案执行。

（三）本方案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抚顺市 2024 年有序用电负荷调控措施安排表


